
广西师范大学教室管理规定（2014 年修订） 
 

师政教学〔2014〕28 号 

 

教室是进行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为了加强我校教室管理，

规范、合理、高效地使用教室资源，保证教室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减少能源损耗，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为教学、科研和学生课内

外活动服务，特修订本规定。 

第一章  教室使用管理规定 

第一条 全校所有教学楼的教室设施及教室使用，由学校教

务处统一管理和调配。严禁私自使用教室或私自更换上课教室。

凡是调课或临时使用教室的，必须按规定办理手续；违反规定占

用教室造成教学事故的，使用单位和个人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第二条 为保证出入教学楼的通道畅通无阻，教学楼的门口、

走廊及门口外 3米内不得停放车辆。师生进入教学楼，必须尊重

教室服务员的劳动，接受教室服务员的询问和管理。  

第三条 教室使用者在使用教室时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爱护公物。严禁在墙壁、门窗上乱张贴通知、告示、

标语和考试信息、宣传画等。不准蹬、踢墙壁和摔门；不准在教

室内乱刻乱画；不准私自搬动、拆卸桌椅；不准故意破坏教室灯

具、电风扇、窗帘、电教设备、多媒体控制台及其他设备。不准

拆换门锁和私自配教室钥匙，违者按其情节给予赔偿和相应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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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处理。师生使用教室发现设施损坏的，请到教室所在教学楼值

班室（报修点）报修。 

（二）文明有序。保持教室内外的安静有序、整洁卫生，不

准大声喧哗，做有碍他人学习的任何事情；不准穿拖鞋、背心和

短裤进入教室；不带食物进教室，不准在教室内吸烟、喝酒、随

地吐痰、乱丢果皮纸屑和食品包装袋，不准反锁教室门自习；不

准在教室内有不文雅行为。不准以任何理由（或方式）长期占用

教室座位，应按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离开教室，并带走个人物品。 

（三）节约能源。根据需要使用电灯和电扇；师生下课离开

教室，要随手关灯、关电扇、关好门窗；教室内自习人少时应集

中用灯，并做到人走灯灭。 

（四）注意安全。教室内严禁违章用电，不私接电源，注意

防火防盗，保管好个人物品，最后离开教室的同学请自觉关好门、

窗、灯及风扇等，防止各类危害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故发生。 

第四条 师生使用网上申请教室系统进行教室使用申请： 

（一）申请教室用于教学的，要提前两天向教务处申请，并

于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00～5:20 到教务处办理审批手续；申请使

用教室，应写明使用原因、时间、参加人数及是否使用教室内多

媒体设备，并由使用者所在的院系、或开展活动的组织单位领导

签字。并提前一天将教务处审批后的申请单交到物业管理中心的

教学楼值班室。单位或班集体需要借用教室内活动课桌椅，必须

经教务处审批同意方可借用。否则如影响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将按《广西师范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修订）》处理。 

（二）申请教室用于非教学使用的规定。除了节假日外，教

室一般不用于开展活动，若确需使用教室开展活动的，应经教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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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审批或物业管理中心同意，活动结束后，由活动组织者负责打

扫卫生，恢复教室桌椅位置并保证设施设备完好无损。  

（三）申请使用教室的事由必须与事实使用相符，否则一旦

发现立即停止使用并记录上报，若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由申请人

承担一切后果。  

第五条 所有使用教室的人员均需遵守教室管理规定，自觉

维护良好的教学环境。对于违反上述规定者，视情况予以批评教

育、纪律处分。 
 

第二章  多媒体教室使用管理规定 
 

第六条 使用多媒体教室的教师，应提前 20 分钟到教学楼值

班室领取设备钥匙并登记，下课后及时交回设备钥匙。严禁把设

备钥匙带离教学楼，否则如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将按《广西

师范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修订）》处理。 

第七条 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室，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必须保持设备整洁，不得随意移动设备；不能删改系

统文件，不能在系统中另设密码，保证系统正常运作。 

（二）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室设备，必须按使用说明进行操作，

若有故障或疑问，请拨打设备台上多媒体设备维护员电话，下课

后要按操作要求关好设备方可离开教室。如违反规定使用造成损

失，使用人员应承担相应经济责任。 

（三）教学使用的软件可以安装在 D盘、E盘，不能在 C盘

（系统盘）安装。严禁携入病毒。如果因教学需要在 C盘安装软

件的，请与多媒体设备维护人员联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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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上课时需要上网，不能浏览与本节教学内容无关

的网站。上课时间不得在网上聊天、发表言论。 

第八条 学生使用多媒体教室设备由教务处审批，凭审批回

执单到教学楼值班室领取设备钥匙。 

第九条 多媒体教室分为校管公用多媒体教室和学院自管多

媒体教室两类。多媒体教室设备故障的报修，按照分类管理原则

分别报教务处和各学院管理部门。教务处分别在育才和雁山校区

设有多媒体教室维修室，由多媒体教室技术人员负责维修。使用

校管公用多媒体教室的直接到所在教学楼值班室报修或拨打设

备台上的维护员电话报修；使用学院自管多媒体教室的教师到各

学院报修，由学院管理部门负责维修。 

第三章  教室清洁卫生管理规定 

第十条 教室是学生的学习场所，保持教学楼的干净、卫生

和清洁是全体教室服务员的工作基本要求，是教学活动正常进行

的保证。 

第十一条 教室服务员的工作要求： 

（一）必须准时到达工作岗位，按时值班打扫教学楼的卫生，

并达到合格的要求。 

（二）每天中午或下午时间打扫教室的卫生。责任区包括教

室、教师休息室、走廊、卫生间及教学楼周围 3米以内区域的卫

生，每天保洁，每周保证彻底拖干净一次地面。在打扫教学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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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时，要节约用水用电，每天中午、下午和晚上下课后，要及

时逐间教室关灯，不要统一拉（合）闸刀，避免造成浪费现象。 

（三）实行值班制度，值班员必须按照《教室服务员值班规

定》完成工作。 

（四）教室服务员每学期开学前一周，统一领取教室卫生用

品、劳动工具和卫生消耗品，杜绝浪费现象。 

第十二条 教学楼的卫生管理实行分级管理制度。由学校

——教务处——物业管理中心——教学楼负责人共同进行管理。 

第十三条 教室服务员如果有事无法按时清洁教室卫生，需

要提前向物业管理中心请假，由物业管理中心协调处理其所负责

的卫生清洁工作。如果在工作中违反教室清洁卫生的要求，视情

节轻重进行相关处理。 

第四章  通宵自习教室管理规定 

第十四条 通宵自习教室是学校公共资源，严禁各种形式占

座现象。如同学暂时离开座位，必须在座位上留下字条，写明何

时离开，何时归来，如超过 20 分钟没有回位，则视为占座，其

他同学可使用此座位。 

第十五条 学生每次自习后必须将个人所有物品带离教室，

教室服务员每天早上 7:00，中午 12:00 清洁教室，学生各种占

座物品一旦遗失，概不负责。 

第十六条 自觉保持教室的安静、清洁和卫生，爱护教室内各

种教学设施设备，未经教室管理部门同意，不得擅自移动教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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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通宵教室是学习场所，严禁在此从事与学习无关

活动。如遇重大考试或特殊情况，暂停使用。 

 

第五章  其  他 

第十八条 本管理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并由学校教务处、

后勤服务集团负责解释。 

 

 

 

 

 

 

 

 

 


